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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广州开发区民营经济和企业

服务局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根据广州市加快实施 IAB产业

发展行动计划的部署，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全力推动 IAB（新

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主导产业发展，努力建

成世界显示之都、中国软件名区、国际一流人工智能应用示范

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中心，结合我区实际，印发了《广州市

黄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加快

IAB 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穗开管办〔2017〕77号）。

根据《关于研究丸美高端洗护及彩妆项目地块系列问题的

会议议定事项》（埔委议定事项〔2020〕254号）文件，广州海

岸电台发射塔对项目限高仅为 18米，无法满足丸美公司厂房建

设和运营的最低要求。根据二十二所对广州海岸电台电波及相

关技术要求和指标检测情况，综合丸美公司生产需求，以及广

州海事局和相关检测单位、设计单位意见，同意采取改造加高

广州海岸电台发射塔的方式，使丸美地块建筑限高提升至28米，

满足丸美公司厂房建设和运营基本要求。发射塔改造加高所需

费用由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出资，具体实施由区民营经济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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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局会同区发展改革局、区财政局、广州海岸电台共同研究

解决。

关于 220KV乐金 OLED项目专用变电站线路工程项目。按

照我区财政投资建设供电工程程序，办理施工前期手续需时约

10个月，工程施工工期约 10个月，总体工期约 20个月，无法

满足乐金 OLED项目在 2018年 7月接通永久供电的需求。经区

领导多次协调区相关职能部门对该工程建设方案和建设模式进

行了研究，制定了以乐金公司作为业主牵头建设永久供电外电

缆工程，区财政全额补贴，建成后资产无偿移交给广州市供电

局。

（二）项目立项依据

根据《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办

公室关于加快 IAB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穗开管办〔2017〕

77号）文件精神，IAB产业发展实施意见中“支持重大产业项目

集聚”部分的政策兑现资金预算分别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重大产

业项目落地奖励、人工智能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奖励、生物医药

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奖励三项。

根据《对关于对丸美 KXCD-C1-12 地块电磁辐射检测和交

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广州通信中心发信天线技术改造予

以补贴有关事宜的请示的复函》（穗开内收〔2021〕135号）文

件精神，为满足丸美公司生产制造工艺需求，对 KXCD-C1-12

地块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广州通信中心 6 副天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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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改造。

根据《黄埔区委常委会 广州开发区党工委会议纪要》（穗

黄开党联会纪〔2017〕32号）的议定事项，220KV乐金 OLED

项目专用变电站线路工程项目由乐金显示（中国）有限公司先

行委托具备相关施工资质施工单位实施建设，再由我单位给予

乐金公司该工程的建设费用补贴。

（三）项目绩效目标

通过对申报并审核通过的“支持重大产业项目集聚”政策支

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项目进行资金奖补，

发挥政府导向性作用，大力实施 IAB 主导产业“8588”计划，即

实现“8 千亿规模”、实现“5 个一批”、实施“8 大工程”、给予三

个“8项政策”支持。到 2022年，培育形成世界级新一代信息技

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建设集聚集约集成、关联

互动融合、高端高质高新的 IAB主导产业集聚区，实现产业示

范全国、引领亚太、领跑全球。全区 IAB 主导产业规模年均增

长 20%以上，总规模超 8000亿元，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分别超 5500 亿元、1000 亿元、1500 亿元，

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鉴于丸美高端洗护及彩妆项目地块因受广州海岸电台发射

塔等系列客观因素影响，出现交地延迟、可建面积减少等问题，

通过以“财政补助”的方式解决广州丸美公司委托相关专业机构

对 KXCD-C1-12地块电磁环境质量测量和新建厂房建筑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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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高评估费用和广州通信中心发信天线改造建设费用。满足企

业按需投资生产要求，履行双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要求，出具 1

份丸美地块电磁辐射环境质量报告和新建厂房建设评估报告，

天线改造工程质量合格率达 100%，完成 6副发信电线的改造。

按照我区财政投资建设供电工程程序，办理施工前期手续

需时约 10个月，工程施工工期约 10个月，总体工期约 20个月，

无法满足乐金 OLED项目在 2018年 7月接通永久供电的需求。

通过对乐金公司的外电缆工程补贴，促使乐金 OLED项目建设

进度加快，供电时间同比提前 1年，有效保障项目投产需求。

（四）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项目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已完成区政府管委会交办的一

企一策企业扶持补贴及政策兑现。

（五）项目实施情况

在《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办公

室关于加快 IAB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穗开管办〔2017〕77

号）中，我局主要负责“支持重大产业项目集聚”兑现事项，针

对新建立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人工智能领域和生物医药领

域重大产业项目，会同区政研室、区科学技术局等单位联合印

发《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实施细则》（穗

开经信规字〔2018〕2号）、《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加快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细则》（穗埔科规字〔2019〕3号）、

《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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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修订）》（穗埔科规字〔2022〕1号）及牵头印发了《关

于对<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实施细则>、

<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细

则>、<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实施意

见细则>中固定资产投资奖励条款的补充解释》（穗开企服规字

〔2022〕1号）等相关配套文件，并制定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

智能、生物医药产业的政策兑现事项清单和三份办事指南，为

企业提供准确、详细、完善的申报指引，严格按照流程对符合

兑现条件的项目进行审核认定，通过认定后兑现相应奖励。我

局在 2022年内牵头完成 4家 IAB固定资产投资奖励政策兑现。

根据 2021年管委会批复（穗开内收〔2021〕135号）文有

关要求，我局与广州丸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南海

航海保障中心广州通信中心商议，签订《KXCD-C1-12 地块建

筑物限高和发信天线效果检测、评估、技术改造的三方协议》。

2021年已向丸美公司支付经费 395万元。待发信天线技术改造

工程完成并通过验收后，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完成对丸美

KXCD-C1-12 地块电磁辐射检测和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

心广州通信中心发信天线技术改造工程尾款结算，2022年合计

结算金额 1008305.6元。

2017年 12月，我局与乐金公司签订了《补偿协议》，220KV

乐金 OLED项目专用变电站线路工程项目补贴资金在施工图纸

和工程预算未完成之前暂定估算价为 11,763万元，并将 50%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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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资金 5,900万元划拨至乐金公司作为首期工程建设启动资金。

2018年 11月 19日，项目工程电缆和主要电力设备已采购并安

装完毕，我局根据《黄埔区人民政府 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常务会

议纪要》（穗埔开常务会纪〔2018〕28号和《财政投资项目评

审核定通知书》（穗开财复〔2018〕0950号），以审核项目概

算总投资（16,617.75 万元）的 50%向乐金公司追加拨付 2,200

万元。2019 年 3 月 29 日，220kV 乐金 OLED 项目专用变电站

线路工程项目通过竣工验收，为乐金 OLED项目接通永久用电，

根据《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公文办理情况复函》（穗开内

收〔2019〕25号）和我局与乐金公司签订的《220KV乐金 OLED

项目专用变电站线路工程项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按照已

审定工程概算价（16,617.75万元）的 80%向乐金公司拨付工程

补贴资金 5,194万元。2022年 3月 31日，220kV乐金 OLED项

目专用变电站线路工程项目完成《220kV乐金 OLED项目专用

变电站线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报表》，但乐金公

司未将该工程所形成的固定资产移交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根

据《补偿协议》条款要求，我局按照《财政投资评审核定通知

书》（穗开建复〔2021〕0902号）最终审核结算价（154,953,608.15

元）的 95%向乐金公司拨付补贴款项 1427 万元。2022 年 9 月

29日，在乐金公司按照《补偿协议》条款要求完成资产移交工

作并和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签订《供配电设施移交接收协议》

后，我局向乐金公司拨付 220KV乐金 OLED项目专用变电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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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工程项目剩余的补贴资金 7,743,608.15元。

二、绩效评价概述

（一）评价目的

有效加快企业建设进度，促进项目早日竣工投产，以实际

成效为我区经济运行“添砖加瓦”。

（二）评价设计与实施

通过确定评价指标、制定评价标准和年终评价总结打分等

环节对绩效情况进行评估。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方法

此次绩效评价共设计评价指标共 7 个，分别为完成相关企

业进行 IAB 政策兑现、出具丸美地块电磁辐射环境质量报告、

出具丸美新建厂房建设评估报告、改造天线数量、天线改造工

程质量合格率、加快项目建设、被服务企业满意度等。

评分标准分别为完成 4 家相关企业 IAB 政策兑现、出具 1

份丸美地块电磁辐射环境质量报告、出具 1份丸美新建厂房建

设评估报告、改造天线数量 6 副、天线改造工程质量合格率达

100%、乐金公司供电时间同比提前 1年、被服务企业满意度达

100%。年末各指标若达到评分标准要求，即可视为绩效达到预

期效果。

三、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一）总体结论

全年预算数为 10,352万元，执行数为 10,302.19万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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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的 99.5%。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与效益主要是：已完成

区政府管委会交办的一企一策企业扶持补贴及政策兑现。通过

对乐金公司的外电缆工程补贴，促使乐金 OLED项目建设进度

加快，供电时间同比提前 1 年，有效保障项目投产需求；通过

对丸美 KXCD-C1-12 地块涉及的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

心广州通信中心发信天线技术改造的补贴，保障了丸美公司项

目顺利开工建设；对 4家相关企业进行 IAB政策兑现，推动项

目加快建设，形成实物工作量，推动 IAB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项目绩效分析

1.完成 4 家相关企业 IAB 政策兑现：计划项目竣工投产达

标率为 100%，实际竣工投产达标率为 100%。4 家企业均在项

目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时间内完成基建工程竣工验收，并取得由

区民营经济和企业服务局发放的《投产验收情况告知函》，绩

效指标已完成。

2.丸美地块电磁辐射环境质量报告：2022 年，由第三方机

构出具的 1份丸美地块电磁辐射环境质量报告，指出丸美地块

电磁辐射环境质量达标。绩效指标已完成。

3.丸美新建厂房建设评估报告：已出具 1份丸美新建厂房建

设评估报告，经过相关机构检测，新建厂房质量评估达标，绩

效指标已完成。

4.改造天线数量：已完成改造天线数量 6副，绩效指标已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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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快项目建设：通过对乐金公司的外电缆工程补贴，促使

乐金 OLED项目建设进度加快，供电时间同比提前 1年，绩效

指标已完成。

6.被服务企业满意度：2023年我单位选取了 75家筹建企业

进行满意度调查，被服务企业满意度达 97%，绩效指标已完成。

四、存在问题或不足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差异较大，原因是：2021年下半年在

申请 2022年经费预算时，我局对符合奖励政策的企业情况进行

了摸查，由于区企服局负责兑现的 IAB固投奖励政策要求企业

必须完成实际投产后才具备申请条件，当时摸查情况发现 2022

年上半年没有能完成投产且具备申请条件的项目，下半年也无

法确定是否有项目能达预期目标（时间相距一年，无法准确预

计）。固定资产投资奖励工作兑现事项是非集中受理的申请事

项，在时间上难以把控，且办理时限有严格规定，因此出现年

初未列入年度预算、年中申请增加预算的情况。

五、相关建议

科学合理地编制预算。针对预算临时申请的现象，我局将

提前摸查项目方申请意愿，做好“重点项目奖励专项经费”年初

预算计划，提高准确率。


